
 

 

  



 

 

引言 
 

專業會計工作為金融發展與商業運作至關重要的基礎，因此確保

會計監管水平，能有助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地位。 

 

早前，香港政府宣佈訂立《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以上條例

將規管上市公司核數師的職能，由現時負責的香港會計師公會移

交至財務匯報局。現時香港約有 140 萬家註冊公司，對香港的經濟

有著重大貢獻。根據草擬的改革，財匯局將被賦權規管所有核數師，

並監察整個會計行業。此外，財匯局亦能監管、調查，以及處分公

眾利益實體核數師。部份人們認為這項改革能有助提高公眾對會

計行業的信任度。 

 

這項改革標誌着香港即將開展獨立監管會計專業的道路。而政府

亦打算於未來進一步改革會計行業的監管制度，為何獨立於行業

的監管制度對香港的金融發展如此重要？這對日後的會計行業有

何影響？ 

 

 

  



 

 

1. 現時香港會計行業的監管制度 
 

現時，《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賦

權香港會計師公會監管核數師和會計師

事務所的一般責任。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

會將負責監管公會的運作，而現時財匯局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則分別就上市與非上

市公司的項目及有關會計師進行調查與

紀律處分。 

 



 

 

2.其他相似金融體系的會計監管制度 

 

 

 

 

 

 

 

 

 

 

 

 

 

 

 

 

因此將會計監管制度獨立化可謂是大勢所趨，香港的會計監管制

度亦因此迎來改革。 

  

美國採取獨立監管制度，主要由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 (SEC)、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AICPA)三個部門負責

監管。而在 SEC 的領導下，PCAOB 有權制定或審批審

計準測，以進行執業檢查。但除了案件調查外，註冊會

計師行業的日常監管並不是 SEC 的工作範圍，反而主

要依靠 AICPA 的行業自我管制。總括而言，美國的會

計制度是由三個部門分別就不同範疇進行監管。 

 

而中國內地實行「會計委派制」，由政府機關 

委派專業會計人士，並授權委派的會計人員所派單位進

行財務監督，以消除會計人員與企業管理當局在經濟利

益上的共同關係。 

 



 

 

3.會計專業監管制度的好處 
 

I) 提升上市公司的財務匯報質素，給予投資者更大的保障 

制度改革後，財務匯報局將擁有權力規管所有核數師並監察整個

香港會計行業，同時監管、調查，以及處分核數師。由此可見，制

度改革後能確保一個公平且有效的紀律處分制度。 

 

 

 

 

 

財務匯報局作為獨立核數師監管機構，他們承諾會公平公正、秉持

自然及程序公義的原則。擁有公正嚴明的監管機構，相信上市公司

的實體核數師會採取適當的行動及措施處理審計細節的缺失，亦

會積極商討解決這些問題。這些行動可以改善審計的質素。同時提

高公眾及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財務匯報的信心，給予他們更大的保

障。 

 

 

 



 

 

而當會計專業制度改革後，財務匯報局

可以與海外監管機構建立交互合作安

排，爭取符合國際的標準並跟上國際趨

勢，以達到國際投資者的期望。這有助

增強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及鞏固

其地位。 

II)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作為具全球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不但是提供金融服務的

首選地點，也是許多金融機構的所在地。 

 

 

 

 

 

 

 

 

  香港擁有約 140 萬家註冊公司，是香

港經濟的主要支柱。會計監管制度改

革後，財務匯報局將加強規管的獨立

性和一致性，並監管大部份公司的會

計及審計質素，將缺失減至最少，以確

保報告質素。這項改革提升公眾對香

港會計行業的信心，讓會計行業持續

發展，加強香港在國際的經濟競爭力

及鞏固其國際金融地位。 



 

 

III) 資源可被更有效地運用 

現時財務匯報局和香港會計師公會分別就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

的項目進行調查，以同一標準對執業範圍和相關會計師進行評估

及紀律處分。 

 

這樣分開的監管對業界造成

負擔，也不利整體行業的規管

效能及一致性，可能會產生分

歧及引起爭議。 

 

 

 

 

改革後的制度能夠有一套清晰會

計監管安排，減省多餘的成本，節

省人力資源及經費，有助擴展香港

金融市場。另外，財匯局會繼續採

用相稱性原則履行它的職責，確保

資源能夠有效地分配，確保公眾利

益最大化。 



 

 

4.會計專業監管制度的壞處 
 

I) 改革制度令經費增加，可能導致公眾負擔上升 

當制度改革後，財務匯報局的權利也會改變。如表格所示，改革後

財匯局將擁有全部 6 項職能。若要符合完全獨立的監管機構，需要

在這 6 個範疇上提升，而這會導致經費增加。作為獨立的審計監管

機構，它的資金來源須獨立於會計界。面對經費的上升，未來或需

要由公眾承擔部分開支。 

 

 

 

  

財匯局權力改革前後比較 

改革前 改革後 

1. 調查會計師 1.日常檢查 

2.調查會計師 

3.執行紀律處分 

4.會計師的註冊 

5.制定審計準則 

6.持續教育 



 

 

 

 

II) 業界憂慮會計師公會名存實亡 

 

 

 

 

 

 

 

 

 

 

 

 

 

  

這樣的情況下，業界憂慮會計師公會的職能名存實

亡，只剩下考試及會員支援等工作。 

在新制度下，財務匯報局的法定職能擴大，名為「會計

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將會接受會計師公會的各項職

能，例如負責發出會計師執業證書、對執業單位和上市

公司核數師進行註冊、執行會計師專業操守的主要規

管工作等。 



 

 

III) 業界憂慮增加相關行業的營運壓力 

制度改革後，財匯局擁有全部的監管權力，監察香港註冊公司的審

計素質及作出相關處分。這可能會增加中小型會計師行的營運壓

力，他們有限的資源未必能夠承受財匯局查察所帶來的壓力及負

擔，而導致「倒閉潮」的出現。 

 

 

 

 

另外，在過去上市實體核數監管職能轉移至財匯局時，財匯局曾提

出「用者自付」，即費用由上市公司承擔，而不是投資者。這會導

致業界憂慮，若現時監管範圍擴大至非上市公司，將增加金融業界

和投資者的負擔及壓力，所以對雙方沒有益處。 

 


